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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市人民政府
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三政复决字〔2023〕18号

申请人：王某。

被申请人：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禹王路街道办事处。

法定代表人：王嘉彬，主任。

申请人以被申请人强行拆除申请人房屋的行为违法为由，于

2022年 10月 31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依法受理后于

2022年 12月 20日作出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（三政复决字〔2022〕

64号），以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已超过法定申请期限，不符合

行政复议受理条件为由，驳回了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后经行

政复议监督，河南省人民政府于 2023年 3月 8日要求本机关对

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重新审查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合法所有的两处房屋均位于三门峡市城乡

一体化示范区 X街道 X村 X组，据悉该房屋被纳入强制征收范

围内，至今申请人未与征收部门签署补偿协议。征收方工作人员

未出具合法有效的征收手续、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及相关公告，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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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收方工作人员口头告知的征收补偿标准与政策存在明显差距。

但申请人的房屋于 2021年 10月 1日被强行拆除，已经严重侵害

了申请人的私人合法财产权。关于房屋被强拆事项，申请人已经

报警，但公安机关始终未处理答复，也未明确具体的强拆主体。

申请人认为，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是法定征收

主体，而且申请人的房屋及所处地块被征收后，示范区管委会是

实际受益方，且公安机关超过法定期限未处理答复强拆报警事

项，更进一步证明这是行政机关实施的行政行为。于是，申请人

向三门峡市陕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，请求确认示范区管委

会强行拆除申请人房屋的行为违法。陕州区人民法院于 2022年 9

月 27 日作出（2022）豫 1203 行初 13 号行政裁定书（申请人于

2022年 10月 9日收到），该裁定认定被申请人为具体实施强拆

行为的行政机关，至此，申请人才充分知悉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的

主体为被申请人。若政府及相关部门合法征收，申请人愿意支持

国家建设，但前提是得到合法合理的补偿，以维持原有生活水平，

现申请人的房屋被强行拆除，拆除前没有书面告知，也没有合理

补偿及安置，严重侵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。申请人请求确认被

申请人强拆行为违法的具体理由：1.直至提起行政复议之日，申

请人未签署过任何有法律效力的征收拆迁补偿协议，被申请人的

强拆行为缺乏事实基础。2.被申请人强拆房屋前未出具合法依据，

不符合法定程序，剥夺了申请人的听证权、陈述权、申辩权、知

情权、监督权及复议或诉讼的权利。3.被申请人是突击强拆，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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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并未在场，更未能搬出屋内物品，被申请人严重侵害了申请

人的财产权利。4.截至提起行政复议之日，尚无征收方工作人员

与申请人沟通解决征收补偿事项。5.被申请人的强拆行为严重违

反了“先补偿、后搬迁”的法律强制性规定。6.房屋被强拆后，申

请人已拨打 110报警求助，但至今公安机关未处理答复。7.按照

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

征收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》之要求，被申请人应向有管

辖权的法院提起强制执行申请获准后方可实施强拆行为，被申请

人擅自强拆，程序违法。请求依法确认被申请人强行拆除申请人

房屋的行为违法。

被申请人称：一、对申请人所在村组的征收拆迁工作是为实

现重点民生工程所实施的，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安

排被申请人负责 X 村 X 组征收拆迁安置工作。二、被申请人于

2019年 10月 16日对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公示，

并按三政〔2013〕66号对 X村 X组村民的宅基房屋等进行测量，

与村民进行补偿安置协商。X村 X组绝大多数村民均与被申请人

签订了补偿安置协议，只有申请人一户不同意补偿安置意见。因

考虑到不能因为一户的不合理要求而使整个民生工程无限期拖

延，所以被申请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拆除了申请人房屋。拆除之

前组织人员将申请人家中所有物品搬出并转运至其母亲家中，期

间申请人未到现场阻拦，工作人员全程录像。三、被申请人对申

请人的补偿安置费用计算符合规定，并同意按标准对其予以补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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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置。被申请人出具的搬迁安置费用明细、农宅附着物公示表中

均包含申请人的名字，且补偿标准按相关规定进行计算，并非申

请人所称口头告知的补偿标准与政策存在差距。被申请人统一按

照项目补偿标准对申请人进行补偿安置，且已将补偿款转至 X村

委会。四、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已超过法定期限。从申请人的

房屋 2021年 10月 1日被拆除算起，早已超过行政复议法规定的

60日的行政复议申请期限，从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可知，其

先向 110 报警，后于 2021 年 5 月 3日对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

范区管理委员会提起行政诉讼，说明即便是对管委会，申请人也

没有申请过行政复议，根本未行使行政复议的权利，所以其申请

书以“2022年 9月 22日陕州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才知悉被申请人

系拆除主体”为由申请行政复议，已超过行政复议申请期限，请

求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经查：2019年 9月 5日，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职教园

区建设领导小组对被申请人印发《关于加快推进 X村 X组拆迁

补偿安置工作的通知》，要求 2019年 10月 31日前需完成 X村

X组整体征迁工作，征收拆迁安置工作由被申请人负责，并随附

《X 村 X 组拆迁补偿安置方案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申请人系 X

村 X 组村民，因其与被申请人未能达成补偿安置，被申请人于

2021年 10月 1日对申请人的房屋强制拆除。申请人对强拆行为

不服，以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为被告，向三门峡市

陕州区人民法院提起确认违法之诉，陕州区人民法院于 2022年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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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3 日立案，并于 2022 年 9 月 27 日作出行政裁定书，以“经向

原告释明被告示范区管委会并非适格被告，应以禹王路街道办事

处为被告，但原告拒绝变更被告，依法应予以驳回”为由，裁定

驳回起诉。2022年 10月 31日，申请人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

请，请求确认被申请人强行拆除房屋的行为违法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

等法律法规对征收补偿安置、强制拆除行为的程序和方式等相关

要求有具体明确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在与申请人未达成补偿安置协

议的情况下，直接拆除案涉房屋，拆除过程中未依法履行正当法

定程序，违反上述法律规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

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确认被申请人拆除申请人案涉房屋的行为违法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

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3年 3月 16日


